
Q26 政府機關協助民間宮廟或團體募款活動，所募得之款項未直

接交由辦理活動之團體，而是捐給政府並指定政府機關將經

費交由特定團體，對此，於行政上或法律上有無相關責任？ 

A26 若活動是政府與民間團體共同舉辦，屬於政府幫民間團體進

行募款活動，經費應該直接交給民間團體作運用；反之，若

在政府預算編制中，並沒有包含募款款項，而是僅協助民間

團體為募款活動，對此，除有條例規定統一由政府收取募款

外，較不適宜將募款的經費交由政府再轉交給民間團體，因

可能涉及扣稅或會計帳目問題，如捐給政府扣稅較多，捐給

民間團體扣稅較少，若違反相關條例則可能涉及圖利罪，故

建議由政府、宮廟與民間團體進行三方會談。詳言之，因現

今私人募款及詐領募款的情形層出不窮，可能實際上未辦理

活動，故宮廟可能不願將經費直接交由民間團體。是以，由

政府機關表明協助民間團體，進行三方會談，協助民間團體

進行活動，了解預算及經費來源後，再請宮廟直接將款項交

由民間團體較為妥適。然因募款涉及眾多相關法令，因此仍

需針對個案再進行研究較為清楚。 

 


